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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

决定》提出：“完善党委领导、人大主导、政府依托、各方参与

的立法工作格局。”这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进一步健全

我国立法体制机制的基本要求。

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立法先行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

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有立法权地方的党委进一步加强对立

法工作的领导，有力支持和保证立法机关充分行使立法权，立法

工作科学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程度明显提高，有效促进了立法效

率和质量的提高，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

加完善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打

下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。新时代新征程，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、

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、人大主导、政

府依托、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。

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，包括党中央领导全国立法工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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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决定国家立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有立法权地方的党委按照

党中央大政方针领导本地区立法工作。做好党领导立法工作，必

须坚持主要实行政治领导、坚持民主决策集体领导、坚持充分发

挥立法机关作用、坚持依法依规开展工作，重点是确定立法工作

方针、研究部署立法工作布局、领导重要法律法规规章制定工作、

支持和保证立法机关充分行使立法权、加强立法队伍建设。党和

国家事业发展对立法工作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，需要各级党委进

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把领导立法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

紧抓好，不断提高领导立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。

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，就是要发挥好人大及其

常委会在确定立法选题、组织法律起草、重大问题协调、审议把

关等方面的主导作用，在党的领导下与各有关方面形成工作合

力，共同做好立法工作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有立法权的各级人大

及其常委会强化立法规划对立法工作的统筹作用，健全人大相关

专门委员会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牵头起草重要法律法规草

案机制，发挥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在立法中的主体作用，

完善备案审查制度，建好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，人大在立法工作

中的主导作用得到有效发挥。新时代新征程，有立法权的各级人

大及其常委会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，充分履行立法职责，进一步

发挥主导作用，紧紧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，着力统筹立改

废释纂，切实增强立法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、时效性。

发挥立法工作中的政府依托作用，就是要发挥好政府在提出

法律、地方性法规草案，制定行政法规、规章等方面的职能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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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各级政府切实加强政府立法制度建设，完善行

政法规、规章制定程序，在机构改革中重组司法行政部门、加强

其立法协调和审查职能，加大对重要立法事项的协调决策力度，

积极有序推动制定一系列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。新时代新征

程，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，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优势，切实增强政

府立法与人大立法的协同性，科学制定立法计划，统筹安排相关

联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工作，进一步健全立法工作

机制，完善立法论证评估制度，不断提高立法精细化精准化水平。

支持和引导各方参与立法，就是要拓宽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

有序参与立法途径，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，推动立

法更好体现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各级立法

机关健全立法征求意见机制，对立法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事项加

强论证咨询包括引入第三方评估，稳步推进立法协商，通过座谈、

听证、网络征求意见等方式，扩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立法的

有序参与，取得了积极成效。新时代新征程，各级立法机关要恪

守以民为本、立法为民理念，进一步落实公正、公平、公开原则，

畅通渠道、创新方式，最大限度吸纳民意，广泛凝聚全社会立法

共识。积极推进立法协商，充分发挥政协委员、民主党派、工商

联、无党派人士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。

（文/省驻沪单位党委编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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